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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首佳公证处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延庆工商专栏

自 《劳动合同法》 2008年实
施以来， 经过数年实践， 像员工
入职需签订劳动合同、 周六日工
作需支付加班费等法律规定已经
成为常识。 可是， 庄晓峰所在的
一家服饰公司还错误地认为： 他
入职时填写的入职登记表就是劳
动合同书， 他的工资因包含有加
班费， 故不存在未支付加班费等
问题……

更有甚者， 该公司还认为，
庄晓峰在职期间不要求签订劳动
合同， 在离职后才索要未签订劳
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这是不劳而
获的主观恶意使然， 法律不应支
持其请求。 为此， 双方打了近两
年官司。

近日， 二审法院终审判决驳
回公司上诉， 维持原判， 并由该
公 司 向 庄 晓 峰 支 付 未 签 订 劳
动 合 同 二 倍 工 资 差 额 及 加 班
费3.9万元。

入职年余未签劳动合同
员工索赔被指不劳而获

1995年出生的庄晓峰是河南
省人。 2015年4月17日 ， 他来到
北京， 经过报名考试、 复试， 被
这 家 总 部 在 广 东 省 佛 山 市 服
饰 公 司录用 。 入职后 ， 公司安
排他在本公司北京办事处担任物
流管理员。

可是， 该公司一直未与庄晓
峰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双方仅口
头约定 ： 庄晓峰每周工作6天 ，
即星期一至星期六工作。 其每天
工作时间合计为7至7.5小时， 月
工资标准为3000元。

“工作期间， 我严格执行公
司规章制度， 兢兢业业工作， 保
质保量完成了自己担负的各项任
务。” 庄晓峰说， 因为公司管理
及待遇问题， 他在2014年5月5日
提出辞职， 并于当日离开公司。

离职后， 庄晓峰要求公司向
他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

工资差额， 以及他在职期间未领
取的加班费。

该公司认为， 庄晓峰主动离
职后还要求公司支付巨额款项，
这是出于不劳而获的主观恶意胡
搅蛮缠， 故坚决拒绝他的要求。

公司辩称自己没有过错
仲裁法院均认定其违法

与公司多次交涉无果， 庄晓
峰以公司未与他签署书面劳动合
同、 未支付加班费为由， 向仲裁
机构提起仲裁申请。

庄晓峰申请的仲裁事项包括
三项内容： 一是确认公司与他在
2015年4月17日至2016年5月5日
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二是在2015
年5月17日至 2016年 4月 16日期
间， 因公司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且此行为违反法律规定， 公
司应按月薪3000元的标准向其支
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33000元。 三是在职期间其每周
六工作的加班费。

对此， 公司在仲裁庭审时辩
称自己并无过错。 双方争议的实
际情况是 ： 在庄晓峰入职的时
候， 本公司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已
经与包括庄晓峰在内的新入职员
工就签署书面劳动合同事宜进行
过协商。 因庄晓峰等人均认为本
公司是外地公司， 无法在北京办
理社保， 再加上本公司从不拖欠
工资， 签不签署书面合同没什么
意义， 所以， 一致同意不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

此外， 公司提出， 庄晓峰在
职期间一直没有向公司提出签订
书面劳动合同的要求， 其在离职
之后才提出这个问题并索要赔
偿， 明显是出于不劳而获的主观
恶意。 由于双方没有签署书面劳
动合同原因、 过错均在庄晓峰本
人， 公司对此并无过错， 故依法
不应支持庄晓峰的请求。

对于加班费问题， 该公司辩

称， 其主要业务是生产销售服装
服饰， 本公司北京办事处的主要
职责是管理北京市及其周边地区
的销售业务。 而本行业的特点，
决定了北京办事处的工作最忙的
时间在周末， 因此， 每周工作6
天是所有员工入职上班第一天就
应知晓的事情。 对此， 公司在员
工入职时即与每个人谈定： 每个
员工工资里包含周六上班的补
助。 对于这一点， 庄晓峰是清楚
知道的。 他同时还应当知道， 如
果他周六不上班的话， 其工资没
有那么高。 所以， 在本公司范围
内， 周六是正常工作日， 不是加
班日， 不存在加班和另行支付加
班费的问题。

该公司还认为， 庄晓峰在职
期间从未对星期六上班提出异
议， 也从来没有向公司提出过支
付加班费的主张。 庄晓峰在其离
职后又提出星期六加班费的劳动
仲裁请求， 同样是出于不劳而获
的主观恶意， 违反双方劳动关系
存续期间关于工作时间、 报酬的
实际约定， 依法应当不予支持。

仲裁委审理认为， 由于公司
认可庄晓峰主张的时间段内存在
劳动关系， 故对此予以确认。 因
公司在上述期间未与庄晓峰签订
书面劳动合同， 此做法违反法律
强制性规定， 故该公司应当依法
向庄晓峰支付相应期间的二倍工
资差额33000元。

仲裁委审理查明， 庄晓峰每
周工作时间已经超过40小时， 超
过部分应当视为休息日加班时
间。 按照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依
据工资支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记
录表， 并至少保存两年备查。 本
公司在主张已经支付庄晓峰加班
工资却不能提供工资支付记录表
等证据的情况下， 仲裁委对其主
张不予采纳。 根据庄晓峰提供的
证据， 仲裁委酌情确定其在职期
间的加班工资总额为6066.6元 ，
本公司应据此予以支付。

公司不服裁决向法院提起诉
讼， 法院审理后作出了仲裁裁决
内容完全一样的判决。

入职表缺劳动合同内容
法院终审判决公司败诉

收到一审法院判决书后， 该
公司不服， 立即向二审法院提起
上诉。

在上诉书中， 该公司称： 庄
晓峰填写过入职登记表， 该登记
表等同于书面劳动合同。 根据本
公司的业务性质， 其员工每周六
上班是必然的 。 在庄晓峰入职
时， 本公司已经告知其每周六需
要上班且不属于加班。 对于其多
上一天班的经济补偿， 在每月发
工资时随工资发放。 因此， 庄晓
峰的工资总额在同行业中是比较
高的。 由于庄晓峰的工资已经包
含了周六上班的补偿， 本公司认
为 其 不 应 再 向 其 支 付 所 谓 的
加 班 费 。 如果庄晓峰坚持要求
支付这些加班费， 本公司可以依
法实行其他工作制度和休息办
法， 没有必要为其留下讨要加班
费的理由。

为证明上述主张， 该公司提
交了本公司北京办事处经理房某
的证人证言， 以及庄晓峰的入职
登记表等证据。

在二审庭审中， 庄晓峰表示
不认可房某的证言， 主张其曾向
公司要求签订劳动合同， 但公司
一直拖延。 直到2016年5月5日，
公司才答应与其签订劳动合同，
但要求他倒签劳动合同的签订时
间 。 他对公司这项要求予以拒
绝， 并于当日离职。

“公司所说的入职登记表并
不是劳动合同， 我也未曾填写过
入职登记表。” 庄晓峰说， 在职
期间他每周工作六天， 存在加班
的事实 。 而公司从未支付加班
费， 他提交的考勤记录表， 可以
显示他存在周末工作的情况。

公司认可庄晓峰提交的考勤
记录表的真实性， 但主张庄晓峰
每天仅工作7至7.5小时， 每周工
作6天， 总计工作时间不超过44
小时， 这是用人单位灵活安排工
作时间的通常做法， 并非加班。

二审法院认为， 按照 《劳动
合同法》 等法律法规规定， 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应
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
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
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 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
的工资。 本公司与庄晓峰存在劳
动关系， 应当与庄晓峰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 现双方未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 该公司应依法向庄晓峰
支 付 未 签 订 书 面 劳 动 合 同 二
倍工资。

该公司主张入职登记表相当
于书面劳动合同， 但庄晓峰不予
认可。 由于该入职登记表并未体
现双方就劳动关系的合同期限、
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工作时间
和休息休假、 劳动报酬、 社会保
险、 劳动保护、 劳动条件和职业
危害防护等必要内容如何约定，
故二审法院认为该公司这一主张
依据不足， 不予采纳。 其据此请
求驳回庄晓峰的未签订劳动合同
双倍工资的请求缺乏依据， 不予
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 用人单位不
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
班。 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 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
加班费。 本公司认可庄晓峰存在
周末工作的情况， 且每周工作时
间超过40小时， 现该公司主张周
末工作并非加班， 但未提供其实
行其他工时制度的证据， 故庄晓
峰依据其工作时间超出标准工
时， 要求公司支付加班费的诉请
并无不当， 法院应予支持。

综上， 二审法院终审判决：
原审判决并无不当， 本院予以维
持。 同时， 驳回公司的上诉。

员工入职一年多未签劳动合同， 索要二倍工资时被用人单位说成
是想 “不劳而获” ———

公司以入职表即合同抗辩屡诉屡败

上月， 延庆工商分局接到一
起冰箱消费投诉。 消费者朱女士
称自己购买的冰箱两次维修后仍
出现同样故障， 不能正常使用，
要求商家退货， 商家不同意。

朱女士于2016年1月3日在某
商场花费5999元购买一台三星牌
冰箱， 今年1月发现冰箱有异响，
后壁冻冰不制冷， 联系售后进行
了一次维修。 7月份又出现同样
问题， 又维修一次， 如今还是出
现同样问题， 朱女士要求退货。
经核实， 朱女士所说情况属实，
但是该冰箱已过三包有效期， 商
家不同意退货的意见是合理的，
最后经工商调解， 该商场同意再
次联系售后进行维修。

延庆工商提示广大消费者：
一、 购买大件家电时， 要选择正
规的渠道 ， 并索要购物发票 。
二、 仔细了解家电三包责任时间

规定。 “三包” 有效期自开具发
票之日起计算， 相关家电的整机
“三包” 期限一般是半年到一年，
主要部件为一年至三年， 以具体
约定为准； “7日” 规定是指产
品自售出之日起7日内， 发生性
能故障， 消费者可以选择退货、
换货或者修理； “15日规定” 是
指产品自售出之日起15日内， 发
生性能故障， 消费者可以选择换
货或者修理。

（延庆工商分局 刘慧）

冰箱故障超过三包期限
工商帮忙调解免费维修

【案例简介】
家住丰台街道的小西和丈夫

有一个两岁的儿子， 小西的公公
是部队退休军官， 在昌平回龙观
有一套170余平方米的部队经济
适用房。 小西的公公对这个小孙
子很是宠爱， 想要把这套房子留
给孙子。 但小西的爱人不是独生
子女， 还有一个姐姐。 而且， 小
西听说部队的房是不能过户、 不
能上市交易的， 于是她来到丰台
司法所想要了解部队的经济适用
房能否立遗嘱公证？ 丰台司法所
工作人员为此向首佳公证处的公
证员进行了咨询。

【公证解答】
经了解， 这套房屋现在还未

取得房屋产权所有证， 依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九条 ：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 变更、 转让
和消灭 ， 经依法登记 ， 发生效

力； 未经登记， 不发生效力， 但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所以， 从
法律上讲， 小西的公公目前还没
有取得房屋所有权， 是不能处置
该房屋的。

同时，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婚姻法》 第十七条规定， 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 如果
没有正式的约定， 归夫妻共同所
有， 案例中的房屋， 即便取得了
房屋产权证书， 也属于小西的公
公婆婆夫妻二人共同财产， 爷爷
只能处分自己那一部分份额的财
产， 不能处分属于配偶的部分。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
法》 第十条： 遗产按照下列顺序
继承： 第一顺序： 配偶、 子女、
父母。 第二顺序： 兄弟姐妹、 祖
父母、 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
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 第二顺
序继承人不继承。 没有第一顺序
继承人继承的， 由第二顺序继承
人继承。 孙子女， 外孙子女不是

法定继承人。 若爷爷奶奶只想把
房屋给小孙子一人 ， 则需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 第十
六条 “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
产赠给国家、 集体或者法定继承
人以外的人” 的规定， 通过遗嘱
的方式处分自己的财产。

另外， 小西所担心的部队房
能不能过户， 能不能上市交易，
主要根据房屋的性质和部队的具
体政策而定， 建议咨询部队相关
部门。

部队经济适用房可以立遗嘱公证吗？


